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董事辭任之澄清公告

兹提述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二日內容有關董事辭任的公告（「辭任公告」）。本澄清公告所用的專有
詞彙與辭任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近期得知，李恩儀因涉嫌嚴重職務違法犯罪已被監察機關留置。
本公司不掌握與其被留置相關的任何其他信息。截至本公告日期，據本
公司董事會合理所知，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未被監管機構就該留置事
項接觸或詢問。

本公司生產經營狀況正常。

承董事會命
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賈楠松

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兼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喬保平先生、劉金煥先生、欒寶
興先生和楊向斌先生；執行董事為黃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頌
義先生、孟焰先生和韓德昌先生。

* 僅供識別


